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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8/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6_B3_95_c80_538115.htm 多项选择题 1．我国刑法在空间

效力上所采用的原则，包含了以下( )内容。 A．属地原则 B．

属人原则 C．保护原则 D．普遍原则 【答案】ABCD 【考点

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我国刑法空间效力原则。各国

刑法解决空间效力问题上主张的原则包括属地原则、属人原

则、保护原则和普遍原则。这四项原则，孤立地看，各具正

确性又各有局限性。基于此，现代世界大多数国家在刑事立

法中对上述原则予以综合采纳。目前，多数国家的做法是采

用属地原则为基础，以其他原则为补充。这种结合型的刑事

管辖权体制的基本要求是：凡是在本国领域内犯罪的，不论

本国人或外国人，都适用本国刑法；本国人或外国人在本国

领域外犯罪的，在一定条件下，也适用本国刑法。我国刑法

有关空间效力的规定，采用的就是这样的空间效力原则，所

以，我国刑法的空间效力原则包括属地原则、属人原则、保

护原则和普遍原则，本题的正确答案是ABCD。 2．数罪并罚

的原则包括( )。 A．吸收原则 B．相加并科原则 C．先减后加

原则 D．先加后减原则 【答案】AB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

知识点是：数罪并罚的原则。所谓数罪并罚的原则，是指对

一人犯数罪合并处罚所依据的规则。其功能在于确定对于数

罪如何实行并罚。各国所采用的数罪并罚原则，主要可归纳

为如下四种：并科原则、吸收原则、限制加重原则和折衷原

则。折中原则是指以上述一种原则为主、他种原则为辅，将

其分别适用于不同刑种或刑罚结构的数罪合并处罚方法。由



于前三种原则各有得失、难以概全，所以我国刑法数罪并罚

采用折衷的原则。这种综合采用多种原则的作法，能够使上

述各原则得以合理取舍、扬长避短、趋利除弊、互为补充、

便于适用，在既合且分的体系内综合发挥统一的最优化功能

。我国数罪并罚的折中原则包括并科原则、吸收原则和限制

加重原则在内。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是AB。 3．在犯罪过

程中，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使其停止犯罪的情况是(

)。 A．犯罪预备 B．犯罪中止 C．犯罪未遂 D．犯罪既遂 【

答案】AC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犯罪预备、犯

罪未遂的特征。犯罪预备和犯罪未遂的相同点在于，两者都

是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被迫地停止了犯罪。犯罪中止是行

为人自动地停止了犯罪，而犯罪既遂是犯罪完成形态，是犯

罪实行行为具备了特定犯罪全部构成要件，不是在犯罪过程

中停止了犯罪的犯罪未完成形态，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

是AC。 4．以下情况不能成立共同犯罪( )。 A．一方为故意

而另一方为过失 B．缺乏共同意思联络的同时犯 C．同时实

施犯罪而故意内容不同 D．事前通谋的事后窝藏、包庇行为 

【答案】ABC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共同犯罪

的认定。根据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以下几种情况不构成共

同犯罪：1．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构成共同犯罪。2．

二人以上共同实施危害行为，但一人是故意，一人是过失的

，不构成共同犯罪。这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过失地引起或

帮助他人实施故意犯罪；二是故意地教唆或帮助他人实施过

失犯罪。此外，故意(过失)行为与无罪过行为，更不可能成

立共同犯罪。3．同时犯不成立共同犯罪。同时犯是指二人以

上在同时，对同一犯罪对象实施同种犯罪，但主观上没有犯



意联系的情况。由于同时犯之间没有犯意联络，所以缺乏共

同的犯罪故意，不是共同犯罪。4．二人以上实施犯罪时故意

内容不同，不成立共同犯罪。共同犯罪故意是二人以上共同

实施同种犯罪的故意，也就是同一犯罪构成范围内的故意。

如果各犯罪人并非出于同种犯罪的故意而实施犯罪行为，则

不构成共同犯罪。5．超出共同故意范围的犯罪，不是共同犯

罪。二人以上在共同故意实施犯罪的过程中，个别共同犯罪

人超出共同犯罪故意又犯其他罪的，应由其个人对该罪承担

刑事责任，其他共同犯罪人对此不承担责任。也就是说，各

共同犯罪人只就共同故意范围内的犯罪成立共同犯罪，对于

个别犯罪人超出共同故意所实施的其他罪，则不成立共同犯

罪。这种情况在理论上又叫做实行犯过限。6．事前无通谋的

窝藏、包庇行为，不构成共同犯罪。本题所给的几个选项都

是不能成立共同犯罪的情形，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是ABC

。 【注意】在2006年考试大纲中，“共同犯罪的认定”是一

个新增加的知识点，而且这个知识点也是常考的知识点之一

，但是，在《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联考考试指

南》中，对于不构成共同犯罪的几种情形论述得不够全面，

考生对此应予注意。 5．刑法理论上所说的处断的一罪是指( )

。 A．想象竞合犯 B．牵连犯 C．连续犯 D．吸收犯 【答案

】BCD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处断的一罪的种

类。处断的一罪是指实质上构成数罪，但因其所具有的特征

而被司法机关作为一罪处断的犯罪形态，包括连续犯、牵连

犯和吸收犯，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是BCD。百考试题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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